
附件2

2020年度湘潭县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帮助中小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复工复产渡过难关，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17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七十四号）和《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潭发〔2012〕17号）文件，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引导资金是指县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扶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资金200万元（以下简称引导资金）。
第三条  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明确引导资金支持方向和重点、组织项目申报、审核、汇总、绩效管理、项目后期管理等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只适应2020年度湘潭县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的管理。 

第二章  支持范围

第五条  范围

（一）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专项：重点支持中小企业购置仪器设备，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生产、研发，改造生产场地设施，引进技术及服务，增强研发创新能力，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加快专精特新发展；已获批湖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优先予以支持；

（二）制造强县专项：重点支持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投资2000万以上的技术改造工业项目、产业链建设、智能制造项目；

（三）食品医药专项：重点支持食品医药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项目建设；

（四）移动互联网项目:重点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技术创新及产业化项目；重点支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产品质量、生产流程、内部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建设项目；重点支持获得省两化融合贯标证书企业或标杆企业的相关试点示范项目。重点支持“数字新基建”标志性项目；数字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面推进我县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智慧终端等的发展水平;

（五）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重点支持湘潭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运营、线下窗口平台宣传推广活动开展、湘潭县“服务企业三年行动”活动开展、社会服务机构特色公益服务活动开展、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等；

（六）县人民政府安排的其它相关项目；

第三章 支持方式

第六条  专项资金采用投资补助方式予以支持；项目申报单位原则上只能选择一个项目类别申报一个项目。
第四章 申报条件和材料

第七条 项目单位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报单位在湘潭县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和信用状况良好；
（二）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符合专项资金支持的范围和具体方向；
（三）所申报固定资产投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在2020年期间实施，主要投入发生在2020年；
（四）项目申报单位未被列入“信用湖南”黑名单，并且近两年无安全、质量、环境污染重大事故；

（五）项目申报单位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

第八条 申请专项资金的企业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项目申报表；

（四）项目申请报告；

（五）其它附件材料。

第五章 项目立项

第九条  立项程序：湘潭县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包括发布通知、项目申报、项目初审、项目评审、行政审批五个阶段。
第十条  发布指南：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发布申报指南，明确项目申报范围、申报条件等；发布项目申报通知，确定申报要求、时间、方式。
第十一条  项目申报：各乡镇人民政府、天易经开区经济发展局负责本区域项目的组织、申报、初审工作。
    第十二条  项目初审：各乡镇人民政府、天易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对企业的当前生产经营情况、企业征信情况、安全生产、环保等情况在审核意见表上签署具体推荐意见并盖章。
第十三条  项目评审：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后报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局务会审定。

第十四条  行政审批：经审查提出的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由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报县人民政府批准，获批后，由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联合发文下达。

第六章 项目验收

第十五条  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等相关单位负责项目验收工作。项目验收不合格，整改不到位的，不得申报下年度的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单位申请项目验收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项目实施情况总结（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实施经济效果、社会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

（二）固定资产投入明细表及凭证；

（三）当年度财务报表；

（四）公司新增岗位员工名册；

（五）无法提供上述材料的书面说明。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将对项目建设进度、竣工验收、投产达效等情况进行督查，督促项目按计划进度实施;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的监督管理，建立项目绩效评价制度并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提出评审意见，作为今后安排引导资金的重要依据。
第十七条  项目单位收到引导资金后，按照下达的项目用途使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并按国家有关财务规定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任何单位严禁截留、挪用。违反规定的，视情节轻重，报有关部门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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